
汶上县农业用水权分配管理办法

（草案）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目的依据】 为健全完善用水权初始分配制度，明晰用水权归属，培育用水权交易市场，提升水资源优化配置和集约节约安全利用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地下水管理条例》《水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和《水利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推进用水权改革的指导意见》及《山东省用水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汶上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汶上县范围内开展农业用水权分配、权证及监督管理相关活动。
第三条【定义分类】 水资源属于国家所有，本办法所称农业用水权是指用于农田灌溉的水资源的使用权。
第四条【基本原则】 按照水资源统一配置，总量控制、定额管理，统筹兼顾、科学公正，智慧赋能、动态管理的原则对农业用水权进行明晰、分配和管理。
第五条【责任主体】 汶上县水务局负责县域范围内农业用水权分配的组织实施、监督管理及用水权证管理工作。镇街人民政府负责落实辖区农业用水权分配的具体工作，包括基础信息调查核实、分配结果公示、相关申请初步受理与核实，以及用水权证延续的组织工作。
第二章  农业用水权分配

第六条【分配范围】 农业用水权分配范围为全县农田灌溉用水，水源类型包括地表水和地下水，林牧渔畜用水不进行用水权分配。

第七条【分配单元】 农业用水权分配单元为行政村和种植大户，管理到自然村，县域范围内开展农业灌溉的用水户应按照本规定取得农业用水权证。
第八条【分配总量】 农业用水权分配实行总量控制。对地表水源和地下水源的用水权分配，分别以全县地表水、地下水的农业取水许可总量为上限。

第九条【分配方法】 采用定额法分配农业用水权，以有效灌溉面积和种植结构为主要分配依据。具体分配方法如下：
（1） 核定有效灌溉面积。以摸底调查的有效灌溉面积为主，充分考虑灌溉条件、用水属性、历史用水习惯和现状等因素，科学核定各分配单元的有效灌溉面积。

（2） 明确综合灌溉用水定额。实行“一镇一额”，根据各镇街种植特点，在明确主要作物类型及种植面积的基础上，根据山东省农业用水定额标准、工程类型、取水方式等，分别确定各镇街的综合灌溉用水定额。
（3） 初步核定农业用水权。根据有效灌溉面积及综合灌溉用水定额，初步核定各分配单元的分配水量，包括地表水分配水量和地下水分配水量。

（4） 进行水量平衡。将初步得到的农业用水权分配总量，与分配总量上限进行水量平衡分析。当低于分配总量上限时，按初步结果进行分配，剩余水量用于水量预留或调度管理。当高于分配总量上限时，通过等比例压减的方式合理确定各分配单元的分配水量。

第十条【发证流程】 县域范围内农业用水权证发放流程如下：

（1） 结果公示。镇街人民政府将所辖区域内行政村和种植大户的农业用水权分配成果进行公示，公示无异议后，提交汶上县水务局审核批复。

（2） 发放农业用水权证。汶上县水务局批复农业用水权分配方案后，核发农业用水权证至行政村和种植大户。用水权证应当载明权利人基本信息、分配水量、水源类型、有效期限等。

（3） 信息系统录入登记。依托已有的农业用水管理系统（名称待确定），录入用水权分配基础信息，实行用水权证自动生成及在线管理等。

第十一条【动态管理】 用水权证采取动态管理，期间因土地流转或土地用途发生变化而导致农业用水权转移变化的，需重新核发。因不可抗力（包括特殊干旱年份等），供水能力不能满足分配的用水权额度的，由汶上县水务局根据实际情况对全县农业用水权进行统一调度与配置。

第三章  权证管理

第十二条【权利】 按照本规定取得农业用水权证的农业用水户享有以下权利：

（1） 依法享有农业灌溉用水的权利；

（2） 参与灌溉用水户间用水权交易、农业用水权回购和收储等形式的农业用水权交易的权利；

（3） 参与农业灌溉管理的权利；

（4） 提出合理意见、建议的权利。

第十三条【义务】 农业用水权证持有人应当履行以下义务：

（1） 节约用水的义务，包括合理规划农业种植结构、采用先进的农耕农艺技术、采取适合的农业节水措施等；

（2） 服从灌溉统一管理的义务；

（3）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十四条【变更】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农业用水权证持有人可向镇街人民政府提出用水权变更申请，经镇街人民政府核实，提交汶上县水务局审核通过后，予以变更并备注相关变更信息：

（1）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时农业用水权一并流转使用。

（2） 用水权内容变更：用水权人名称、分配水量、水源类型等发生改变的。

（3） 用水权错漏更正：汶上县水务局或用水权人、利害关系人发现用水权分配内容错误或遗漏的；

（4）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可变更情形。

第十五条【注销】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农业用水权证持有人应当向镇街人民政府提出用水权证注销申请，经镇街人民政府核实后，提交至汶上县水务局注销：

（1） 用水权被依法征用、占用的；

（2） 用水权权利期限届满且不延续的；

（3） 因自然灾害或其他原因造成用水权权利灭失的；
（4） 法律法规规定用水权权利终止的其他情形。

第十六条【撤销】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汶上县水务局有权决定撤销用水权证：

（1） 耕地转变为非农建设用地的；

（2） 拒不执行汶上县水务局作出的用水权指标限制决定的，擅自伪造、涂改用水权证相关信息的，或应注销而未注销的；

（3） 经证实证属信息与实际情况不相符的；

（4） 违反法定程序发证的；

（5） 一切违反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十七条【延续】 农业用水权证有效期限为三年，有效期届满前45日内，以镇街人民政府为单位统一提出用水权延续申请，经汶上县水务局审核后换证。

第四章  监督管理及争议处置

第十八条【自觉接受监督】 用水权人应当接受监督管理、服从统一调度以及特殊情形下的用水限制。
第十九条【纠纷处理】 有关用水权归属问题纠纷或用水户发生用水权纠纷，可以采取自行协商解决。当事人不愿协商或者协商不成的，可以申请汶上县水务局调解，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条【解释】 本办法由汶上县水务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施行】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